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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监管缺失和行业无序发展，互联网金融业集聚了巨大风险隐患，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

会稳定。2016 年，国务院牵头多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相关政策密集出台，行业进入

规范整治期。通过对当前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特别是对 P2P 网贷风险治理效果进行调查与评估

发现，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取得一定成效，投资人风险意识显著提高，多种违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

一些受访者对互联网金融市场整体信心不足，对风险整治效果也未完全认同，甚至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情

况不满意，认为地方监管部门未充分发挥实质性作用，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满足现有投诉需求。为进一步

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应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促进行业合规健康发展; 深化征信体系建设，改善互

联网金融营商环境; 有效利用行业自律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加强地方监管部门作用，明确执法部

门职责权利; 畅通纠纷上报和解决机制，简化问题处理流程; 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宣传，树立正确投资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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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在互联网金融业迅猛发展的同时，由于监管缺失和行业无序发展，行业风险急剧上升，违法

违规事件频发，给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影响。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推进互联网金融特别是 P2P 网贷行业的专项整治工作，此后相关政策

密集出台，行业进入规范整治期。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态中，互联网支付和 P2P 网络借贷两种业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1］其

中 P2P 网络借贷更是此次专项整治的重点。由于 P2P 网络借贷具有参与门槛低、线上交易隐蔽性强等

特点，聚集较大风险隐患，［2］2015 年下半年大量网贷平台出现无法提现、网站关闭甚至跑路的现象。
2016 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启动后，风险事件仍有发生。2018 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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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再次出现 1000 多家网络借贷平台集中爆雷的现象，对行业声誉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经过近四年

的专项整治，全国 P2P 网络借贷机构数量从起初的 3543 家减少至 2019 年的 343 家，市场退出比例超过

85%; 而 2019 年的网贷成交额也减少到 9649 亿元，比 2018 年缩水近一半。总体看，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以来，全国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持续收敛，网贷风险呈降低趋势。但现阶段形势仍然十分复杂，

如，剩余在运营的机构后续处置困难很大，已经停业的网贷机构存量风险仍处高位，部分机构转型意愿

不强或转型能力不足等。［3］为进一步了解互联网金融各参与主体对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的评价，客观评

估已停业清退平台的处置效果，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相关数据和信息，对风险治理效果进行评

估，以期对在营平台的良性退出和合规转型及下一步更好地完成专项整治工作提出优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一)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课题组于 2020 年 3 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以

“金融监管与风险观察”微信公众号为基础，以线上发放电子问卷调查表的方式共获得问卷 7962 份，剔

除无效问卷 1 份，有效问卷 7961 份。调查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

基本信息，包括受访者类型、年龄、性别、教育背景、月收入、常驻区域、行业关注年限等; 第二部分是关于

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效果反馈，从互联网金融风险高发原因、地方监管部门在整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设置贷款利率红线评价、各类互联网金融协会功能、问题投诉方式及处理结果等方面进行调查。

( 二) 调查基本情况

从借款人角度看，绝大多数借款人年龄区间集中在 36 岁以上，属于中高年龄人群。其中，46 岁以

上的借款人占比最高为 65．23%，36～45 岁的借款人群占比为 20．65%，25 岁及以下借款人群占比仅为 0．
7%。从教育水平看，中低学历人群是利用互联网金融进行借款融资的主力军。大部分借款人的学历水

平集中在大专及以下学历，占比为 68．94%，本科学历占比为 26．73%，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借款人占比仅

为 4．32%。从分布地区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借款人占比仅为 12．41%; 多数借款人主

要集中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占比 49．55%; 非城市地区的借款人占比为 17．04%，比例较高。从经济区域

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群利用互联网金融融资的需求较大，分别为 41．11%和 32．11%; 而西部地

区与中部地区的借款人群占比较低，分别为 13．97%和 12．81%。( 见图 1)

从投资人角度看，36 岁以上的人群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投资参与度最高。46 岁以上人群参与投资占

比达 53．75%，其中投资额在 15 万元以上的人群占比高达 76．41%; 36～45 岁的投资人群，参与投资占比

为 25．22%。由于中高年龄段人群的适应能力较强，且与年轻群体相比可投资金和投资需求较大，投资

经验相对丰富，使该年龄段的人群成为互联网金融投资的主力军。从学历水平看，中低学历人群对于互

联网金融的投资参与热情较高。大专及以下学历人群参与投资占比为 57．36%，其中投资额在 15 万元

～50 万元之间的占比为 38．09%; 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参与投资人群占比分别为 36．03%、6．61%。先进

的技术手段与金融知识的普及使互联网金融对投资人的文化知识水平及软件操作技能的要求不断降

低，中低学历人群亦可通过简洁的操作获得快捷的金融服务。［4］从收入水平看，中低收入人群对互联网

金融的投资参与度较高。月收入为 10 000 元以下的投资人群占比高达 87．37%，远高于其他收入人群，

其中月收入为 5000 元以下的人群占比超过半数，为 57．49%。从常驻地区看，三线及以下城市及非城市

地区是互联网金融的投资密集区，占比为 59．25%。互联网金融的投资人不再局限于一二线城市，而是

逐渐向三四线城市下沉，乡村地区的人群也逐步体验到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便利性。( 见图 2)

从投资金额看，不同经济区域的互联网金融投资总额有明显差异。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互联网金

融投资总额占比最高的是 50 万元以上，占比为 39．20%; 其次是 15 万元 ～50 万元之间，占比为33．54%。
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大部分投资人投资总额主要集中在 15 万元～50 万元之间，分别占比

为 35．34%、39．14%、38．77%; 中部地区与其他经济区域相比，其未参与互联网金融投资人群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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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56%。可见，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群对于互联网金融融资与投资的需求较高，即互联网金融参与度

更高。( 见表 1)

图 1 借款人群的年龄、学历、常驻地区、经济区域基本情况

图 2 不同年龄、学历、常驻地区、月收入水平人群参与互联网金融投资情况

表 1 不同经济区域互联网金融投资比较( 单位: 人)

地区 无投资 5 万元及以下 5 万元～15 万元 15 万元～50 万元 50 万元以上

东部地区 94( 2．38%) 230( 5．81%) 755( 19．08%) 1327( 33．54%) 1551( 39．20%)

中部地区 94( 6．56%) 134( 9．36%) 323( 22．56%) 506( 35．34%) 375( 26．19%)

西部地区 16( 1．22%) 75( 5．73%) 302( 23．09%) 512( 39．14%) 403( 30．81%)

东北地区 21( 1．66%) 93( 7．36%) 282( 22．31%) 490( 38．77%) 378( 29．91%)

从投资损失看，高达 85．18%的受访者曾因网贷平台爆雷而损失资金。其中，损失金额在 1 万元 ～5
万元之间的投资人占比为 8．49%，5 万元～20 万元之间的投资人占比为 30．70%，大多数投资人的损失金

额均在 20 万元以上，占比为 59．25%。
根据以上信息，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借款人和投资人的情况对比看，互联网金融聚集和吸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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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均为同种类型，并未显示出金融资源配置的显著性差异，如年长者借款给青年人。第二，互联网金

融的参与主体多为年长者、低学历人群，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互联网金融并未明显存在“技术障碍”或“年

龄歧视”。第三，虽然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的收入相对不高，但投资金额却相对较高，可见很多投资人

并不是将互联网金融投资渠道作为一种补充，更可能是倾其所有财富进行投资。［5］第四，从区域特征和

经济发展水平看，虽然互联网金融已渗透和下沉到大多数群体，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及农村。
第五，受访者中有极高比例的投资人都因平台爆雷而发生过资金损失，即便存在问卷调查数据的局限，

但仍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普遍性和涉众性。同时，受访者损失资金普遍在 20 万元以上，可见风

险爆发的程度和负面影响之大。
( 三) 样本说明

本次问卷调查共得到有效问卷 7961 份，涵盖各年龄段及四大经济区域的投资人、借款人等主要参

与主体，一定程度上能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效果进行客观评估。但线上答题也存在明显的

局限性，如对专项整治工作满意或自身问题已经得到较好解决的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一般不会积极参

与线上答题，而那些正处于风险暴露期的平台投资人和借款人则会积极参与问卷答题。因此，该问卷数

据结果只能体现部分参与人对现存问题的意见表达，并不能代表全部参与主体，但分析结论有助于找出

目前问题的症结。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的效果评估

( 一) 投资人风险意识显著提高

从调查可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在提高投资人风险防范意识与遏制互联网金融风险案

件高发频发的势头方面起到明显作用。此外，在建立和完善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特点的监管长效机制、
扭转互联网金融偏离正确创新方向的局面、规范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及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的作

用也得到多数人认可。经历几轮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洗礼，大多数投资人已了解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并对

其风险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认为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起到了遏制风险、规范行业发展

的作用。( 见图 3)

图 3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达成的工作目标调查结果

( 二) 多种违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通过此次专项治理，互联网金融乱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总体风险水平大幅下降，P2P 平台加速

退出和转型。调查显示，48．15%的受访者认为集资诈骗现象得到一定遏制，40．08%的人认为资金流向

不清晰、挪作他用的不良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此外，受访者认为高利贷、隐私泄露、催收乱象、乱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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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活动，对于清理行业乱象、惩治违法融资行为和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起到

积极作用，使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6］此外，通过专项整治中各类细则的制定，有助于把握互联

网金融的本质，帮助行业回归正轨，为今后监管政策的制定及长效监管机制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四、问卷调查反映的突出问题

( 一) 投资人和借款人的诉求难以实际解决

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清退过程中，大量平台退出后没有明确的后期跟踪和监督机制，导致投资人的权

益无法得到保障，高达 76．66%的受访者认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从人群类型看，绝

大多数借款人认为其自身权益没有得到维护，占比为 84．22%。相比之下，媒体人对于借款人权益维护

情况的看法最为乐观，52%的媒体人认为小部分得到了维护。根据调查数据，可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大

多数受访者对专项整治工作的整体效果并不满意，主要因为诉求并未得到最终解决。第二，除投资人普

遍认为整治过程中仍损失较大而不满意外，大量借款人也对风险整治工作不满意，主要原因是暴力催

收、信息隐私、砍头息和利息过高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
( 二) 欺诈风险仍然是投资人最担忧的问题

对于互联网金融中存在的风险，受访者普遍认为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信用风险与线上交易的隐蔽

性所隐含的欺诈风险是最值得关注的两类风险。其中，不同类型受访者中选择欺诈风险的人数占比均

超过八成，选择信用风险的人数占比大多超过七成。值得注意的是，借款人群中选择因市场波动等因素

导致的流动性风险的人数占比为 29．40%，比平均水平低 10．95 个百分点，而通常认为市场波动只对投

资人有影响。此外，媒体人对技术和数据风险与市场波动等造成的流动性风险也有较高关注度，占比分

别为 46%和 54%。( 见表 2)

表 2 不同人群认为互联网金融应重视的风险类型( 单位: 人)

分类 技术和数据风险
信息不对称引发

的信用风险
线上交易的隐蔽性
所隐含的欺诈风险

市场波动等造成
的流动性风险

其他

投资人 2097( 37．89%) 4185( 75．62%) 4793( 86．61%) 2457( 44．40%) 1466( 26．49%)

借款人 569( 28．59%) 1251( 62．86%) 1647( 82．76%) 585( 29．40%) 534( 26．83%)

从业者 192( 42．76%) 332( 73．94%) 373( 83．07%) 226( 50．33%) 113( 25．17%)

媒体人 23( 46．00%) 38( 76．00%) 41( 82．00%) 27( 54．00%) 13( 26．00%)

其他关注者 234( 39．07%) 446( 74．46%) 500( 83．47%) 254( 42．40%) 192( 32．05%)

( 三) 监管政策和配套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有待改进之处的问题，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在监管政策、法律法规制度供给

和征信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应进一步完善。其中，投资人与借款人对于监管政策方面的完善反应最为强

烈，人数占比分别为 90．68%和 87．29%。( 见表 3) 此外，43．88%的从业者认为投资人教育也亟待改善，

比平均水平高出 8．38 个百分点，而媒体人则更加关注监管科技技术的进步。投资人与借款人作为互联

网金融最直接的参与者，更加重视信用风险与欺诈风险对其相关利益的损害可能性。因此，此类人群希

望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征信体系建设、加强监管等手段，降低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保护互联网金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四) 地方监管部门未充分发挥实质性作用

调查显示，79．83%的受访者认为地方监管部门在 2019 年的互联网金融清退过程中并未发挥实质

性作用，远超于其余选项比重。极少数人认为地方监管部门发挥了压实股东责任、引导有序退出、帮助

投资人降低损失、妥善处置存量风险等作用。地方监管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缺位，一方面，是由于地

方金融监管的权力有限。在对新兴业态进行监管时，往往因未获得中央明确授权而束手束脚。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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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仅设置市场准入门槛，而缺少动态的全程监管权限，使地方政府难以发挥自身

独特的监管优势进行有效监管。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金融监管能力不足。目前，各地逐渐将地方金融

机构的监管权力集中到地方金融办( 局) 。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工作人员金融监管知识储备不足及缺

乏互联网金融监管经验等因素，都导致地方监管部门难以保证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有效监管。
表 3 不同人群认为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应提升的方向( 单位: 人)

分类 征信体系 法律法规制度供给 监管政策 监管科技技术 投资人教育 其他

投资人
4676

( 84．50%)
4790

( 86．56%)
5018

( 90．68%)
3537

( 63．91%)
1999

( 36．12%)
786

( 14．20%)

借款人
1409

( 70．80%)
1622

( 81．51%)
1737

( 87．29%)
1132

( 56．88%)
662

( 33．27%)
287

( 14．42%)

从业者
359

( 79．96%)
362

( 80．62%)
389

( 86．64%)
295

( 65．70%)
197

( 43．88%)
65

( 14．48%)

媒体人
39

( 78．00%)
37

( 74．00%)
40

( 80．00%)
36

( 72．00%)
19

( 38．00%)
6

( 12．00%)

其他关注者
477

( 79．63%)
489

( 81．64%)
520

( 86．81%)
385

( 64．27%)
230

( 38．40%)
105

( 17．53%)

此外，由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隶属于地方政府，地方监管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容易导

致市场失灵与政府职能缺位同时出现。［7］在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爆发后，地方政府对待互联网金融的

态度发生突变，由原先的鼓励发展变为“一刀切”式的清退，一些地区完全停止了各种金融、投资相关的

公司新设审批，这些行为都是地方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的表现。调查显示，82．15%的受访者认为各省

针对 P2P 网贷平台实行的“一刀切”政策不够合理。
( 五) 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满足现实要求

调查显示，当互联网金融平台出现延期兑付、提现困难甚至关门跑路等问题，投资人利益因此受到

损失时，有 86．38%的投资人会选择通过公安经侦、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信访部门等相关渠道进

行投诉。而在选择投诉的群体中，仅有 1．15%的投资人得到妥善的处理，44．23%的人虽收到有关部门回

复，但其投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55．62%的人甚至未得到任何回复。
目前，互联网金融纠纷的投诉途径主要集中在行政机关，但从当前运行情况看，这种外部纠纷解决

机制主要通过金融平台自行解决、监管部门负责督办的方式处理投诉。对于违法违规的问题平台，行政

机关只能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无法针对个体投诉的具体事件逐一疏导，从而导致投诉者的诉

求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8］因此，在互联网金融违法违规事件频繁发生的背景下，加快完善互联网金融

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化解互联网金融行业矛盾，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五、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对策建议

( 一) 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促进行业合规健康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监管体系和制度保障，加快弥补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监管法规

空白是当务之急。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体系初步形成，网络小贷、第三方支付等部分业态已

实行前置审批制。未来应进一步明确互联网金融的市场准入门槛，从源头防范系统风险，这是有效规范

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首要措施。同时，把握监管与创新间的平衡也是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关

键。［9］监管部门应确保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鼓励互联网金融从技术、模式和产品等方面进行

创新，对一部分有较强风险兜底能力和风险约束基础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推动其实现审慎合规经营。加

快推进“监管沙盒”模式建设，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创新发展与行业监管间的平衡，避免因过度监

管而阻碍行业发展，或因监管不力而引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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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强化征信体系建设，改善互联网金融营商环境

由于互联网金融具备多网交织的特点，信息不对称与网络隐蔽性等因素导致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风

险事件频发，大量投资人损失惨重。互联网金融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征信体系建设，而完善的数据信息

基础设施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第一，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征信法律规范体系，从国家立法层面加大

对征信信息的保护力度与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权益。［10］第二，搭建互联网信息宣

传平台，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加强舆论引导工作。第三，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

提高数据开放度与信息透明度，创建一个公开、透明、规范的营商环境，重振广大群体的参与信心，促使

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 三) 有效利用行业自律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造成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而来自同行业的相关信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因此，大力发挥互联网金融协会及相关团体组织的作用，建立自律机制，加强行业内部的相互监督，

是从源头上防范不诚信行为的有效措施。第一，完善登记披露、统计监测、举报及信用信息共享等行业

基础设施功能，为互联网金融各类业态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服务。第二，互联网金融协会要

通过及时制定标准规则推动监管政策执行。同时，行业自律组织要积极发挥标准规则先行先试的作用，

在监管政策尚未涉足的领域，弥补监管制度空白，为制定监管政策提供实践经验。第三，完善教育培训

体系，以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高管为重点，积极推动相关从业人员资格评价和继续教育，增强从业者合

规意识，做好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风险提示工作。
( 四) 充分发挥地方监管部门作用，明确执法部门职责权利

地方监管部门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监督指导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帮助区

域金融机构实施市场救助、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合理划分中央

与地方的金融监管权限，在法律层面上对地方金融监管权限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从而确保地方金融监管

效力。第二，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地方政府应在监管法律框架下，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地方性金融监

管法规。［11］第三，加强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相关工作人员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素养的培训，增强

地方金融监管工作人员的监管能力。此外，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互联网金融业进行动态监管，

简化部分办案流程，加强地方部门间的配合以提高监管效率、完善监管方式。
( 五) 畅通纠纷上报和解决机制，简化问题处理流程

由于互联网金融纠纷具有涉众性、专业性、涉案金额小而分散、诉求较复杂等特点，无论是通过诉讼

还是投诉等方式都难以高效化解纠纷。［12］因此，优化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提升金融纠纷化解效果，是保

护互联网金融参与者权益的重要手段。第一，大力发挥网络仲裁在互联网金融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网络仲裁平台，将传统仲裁工作转移到线上，［13］提高纠纷处理效率。第二，构建互

联网金融纠纷信息数据库，不断完善纠纷种类与纠纷解决方案数据，及时更新相关的法律法规信息，为

妥善解决互联网金融争议提供信息支持。第三，针对传统纠纷解决渠道的相关工作人员，加大互联网金

融专业知识培训力度，使其熟悉专业处理流程、及时依法秉公处理，这样可大大提升群众信心，化解互联

网金融矛盾。
( 六) 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宣传，树立正确投资理念

投资人作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参与者，其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风险程度，因此，做好互联网

金融宣传教育工作，塑造合格的投资人品质，在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过程中十分重要。第一，利用手机

网络、社区活动、案例公示等多种渠道提醒互联网金融参与者强化风险意识，加强投资人的风险识别能

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第二，充分宣传互联网金融投资人的维权途径，保证互联网金融参与

者了解相关维权措施，增强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第三，做好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工作，保证信息充分披露，

确保投资人在投资前充分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特性与可能面临的风险。第四，及时开展后期跟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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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积极了解客户的需求反馈与满意度，为产品服务的改善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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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Internet Financial Risk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Special Rectification on P2P Lending

Yin Zhen－tao，Hou Shu－qi，Li Yun－fei
( Institute of Finance ＆ Banking，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

(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

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ordered development，huge potential risks have arisen
in the Internet finance industry，affecting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2016，
the State Council with other departments，launched special rectification on Internet financial risks，and rele-
vant policies were introduced intensively，leading the industry into a period of rectification． Through the inves-
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special rectification of Internet financial risks，especially the risk govern-
ance effect of P2P lending，it is found that the rectification of Internet financial risks has made certain a-
chievements，the risk awareness of investor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a variety of violations have
been effectively prevented． However，some respondents lack confidence in the overall Internet financial mar-
ket，discontented with the effect of risk control and dissatisfied with the solution of some problems． They be-
lieve that loc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have not fully played their substantive role，and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cannot meet the existing demand for complaints．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isk governance
of Internet finance，the supervision of Internet finance should be enhanced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ompliance; the credit investiga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Internet finance be advanced;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mechanisms should be used efficiently and the industry
association shoulder their responsibility; the role of local regulators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law executors be clarified; the dispute reporting and resolution mechanism be dredged and the problem han-
dling process be simplified; public awareness of risk prevention awareness and proper investment philosophy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Internet Finance; Risk Governance; Special Rectification; P2P L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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